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2261號

原      告  武志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素月  

訴訟代理人  林裕祥  

被      告  薩摩亞商皇盛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振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盧昱璿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2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台幣83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2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

要領。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16日向原告訂製NE

KO CHEESE CAKE用本色PP盒之模具一批，雙方約定由原告先

交付樣品模具（下稱系爭樣品模具）予被告，經被告確認系

爭樣品模具無誤後，指示原告開始製造模具，製造模具之費

用為新臺幣（下同）70,400元，若被告未指示原告製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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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被告仍須支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製造模具費用

之40%）；被告若收受系爭樣品模具後，要求原告修改系爭

樣品模具之樣式，則須支付原告每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17,6

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20%）。原告已於113年9月4日將系爭

樣品模具交付被告確認，並經被告收執，113年9月10日及11

3年9月24日兩次經被告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

原告均依照被告之指示修改並交付，原告雖於第一次修改時

對被告員工表示僅收取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但原

告也有說要再回去計算，而系爭樣品模具總共修改四次，其

中一次是原告修改失誤故未向被告請求修改費用，後面模具

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

告要的樣子，故向被告請求兩次修改費用；惟被告迄今未指

示原告依據系爭樣品模具製造模具，被告即應依約給付系爭

樣品模具費35,200元及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各17,600元，

總計70,400元予原告（計算式：35,200＋17,600×2=70,40

0）。詎原告開立請款明細及發票多次向被告催討未果，為

此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70,400元，及自支付

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願意付模具打樣費35,200元，惟系爭樣品模具

修改兩次後，因第三次伊有拿到日方模具，原告說要重新打

模，伊就說不要打模，就直接拿日方模具做，原告則說只收

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有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

說，因為如果超過1,000元至2,000元，伊寧願拿日本模具來

做，所以超過金額一定要跟伊講，但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

均未與伊協商，是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給公司，故

伊不同意給付2次修改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

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為民法第15

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

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民法第160條第2項亦有

明定。而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

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亦有明文。

　㈡本件原告前開之主張，業據提出報價單、圖示及兩造間通訊

軟體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司促卷第13、15頁、本院卷第45

頁至第53頁），被告對於有向原告訂購及原告交付之圖示與

模具固未爭執，並同意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惟

否認原告請求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共35,200元，並以前詞

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原告修改費用是否有告知被告並

獲得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43頁）。經查，原告主張修改費

用已於兩造間報價單載明（見本院司促卷第13頁），是原告

主張修改模具應給付報價模具費20%等情，固有報價單可

佐，惟被告抗辯：當初在面談時伊有提樣品，原告說要重新

打模，伊說打模比較高，原告說只收材料費，伊有確認費

用，原告說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說如果（收費）比較

高要先說，但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來等情，原告亦

未否認，復直承：「我有講過」等語，惟主張被告說的只有

修改一次的歷程，而其共修改4次（下略，見本院卷第41-42

頁），並稱「但我說要回去計算，但是只有第一次修改，後

面模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

呈現被告要的樣子，那時候被告只是降一點高度，所以我只

跟他請求二次費用。」等語；再觀之原告所提出兩造間對話

紀錄載明，被告表示：「修改費用能否再幫忙協調一下?!因

為上次您說大概收個修改費就好的當下我們老闆也在場，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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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拿樣品過來說要收足20%才可以，我們老闆實在不能

接受，我們是很有誠意要請你們幫忙促成這項專案的，希望

您們給個優惠的折扣，我這邊才有辦法可以說服老闆趕緊承

認及進行後續的量產。」、「修改費用的問題後來有好消息

了嗎?」等語，原告均未回覆（見本院卷第47頁），可見被

告就修改費用確曾向原告表示、並提出如果收費比（1,000

至2,000元）較高「要先說」之要求，準此，依前開規定，

即應視為被告已拒絕原要約（報價單）而為新要約，且被告

抗辯原告陳稱修改費用僅需材料費1,000元至2,000元乙節，

信屬可取；而原告主張僅收取材料費係針對第一次修改時云

云，並未陳明並舉證兩造間就後續再次修改費用回歸報價單

適用之合意，且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即直

接寄送發票跟商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

35,200元及2次修改費用共4,000元，合計39,200元，應為可

取，至原告逕依原報價單所載請求修改費用，自屬乏據，礙

難憑取。

　㈢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39,200元，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9,2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2月20日（見司促卷第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併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兩造依主文第三項

各自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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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2261號
原      告  武志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素月  
訴訟代理人  林裕祥  
被      告  薩摩亞商皇盛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振光  




訴訟代理人  盧昱璿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2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台幣83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2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16日向原告訂製NEKO CHEESE CAKE用本色PP盒之模具一批，雙方約定由原告先交付樣品模具（下稱系爭樣品模具）予被告，經被告確認系爭樣品模具無誤後，指示原告開始製造模具，製造模具之費用為新臺幣（下同）70,400元，若被告未指示原告製造模具，被告仍須支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40%）；被告若收受系爭樣品模具後，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則須支付原告每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17,6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20%）。原告已於113年9月4日將系爭樣品模具交付被告確認，並經被告收執，113年9月10日及113年9月24日兩次經被告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原告均依照被告之指示修改並交付，原告雖於第一次修改時對被告員工表示僅收取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但原告也有說要再回去計算，而系爭樣品模具總共修改四次，其中一次是原告修改失誤故未向被告請求修改費用，後面模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告要的樣子，故向被告請求兩次修改費用；惟被告迄今未指示原告依據系爭樣品模具製造模具，被告即應依約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及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各17,600元，總計70,400元予原告（計算式：35,200＋17,600×2=70,400）。詎原告開立請款明細及發票多次向被告催討未果，為此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70,4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願意付模具打樣費35,200元，惟系爭樣品模具修改兩次後，因第三次伊有拿到日方模具，原告說要重新打模，伊就說不要打模，就直接拿日方模具做，原告則說只收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有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說，因為如果超過1,000元至2,000元，伊寧願拿日本模具來做，所以超過金額一定要跟伊講，但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是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給公司，故伊不同意給付2次修改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為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民法第160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亦有明文。
　㈡本件原告前開之主張，業據提出報價單、圖示及兩造間通訊軟體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司促卷第13、15頁、本院卷第45頁至第53頁），被告對於有向原告訂購及原告交付之圖示與模具固未爭執，並同意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惟否認原告請求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共35,200元，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原告修改費用是否有告知被告並獲得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43頁）。經查，原告主張修改費用已於兩造間報價單載明（見本院司促卷第13頁），是原告主張修改模具應給付報價模具費20%等情，固有報價單可佐，惟被告抗辯：當初在面談時伊有提樣品，原告說要重新打模，伊說打模比較高，原告說只收材料費，伊有確認費用，原告說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說，但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來等情，原告亦未否認，復直承：「我有講過」等語，惟主張被告說的只有修改一次的歷程，而其共修改4次（下略，見本院卷第41-42頁），並稱「但我說要回去計算，但是只有第一次修改，後面模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告要的樣子，那時候被告只是降一點高度，所以我只跟他請求二次費用。」等語；再觀之原告所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載明，被告表示：「修改費用能否再幫忙協調一下?!因為上次您說大概收個修改費就好的當下我們老闆也在場，現在直接拿樣品過來說要收足20%才可以，我們老闆實在不能接受，我們是很有誠意要請你們幫忙促成這項專案的，希望您們給個優惠的折扣，我這邊才有辦法可以說服老闆趕緊承認及進行後續的量產。」、「修改費用的問題後來有好消息了嗎?」等語，原告均未回覆（見本院卷第47頁），可見被告就修改費用確曾向原告表示、並提出如果收費比（1,000至2,000元）較高「要先說」之要求，準此，依前開規定，即應視為被告已拒絕原要約（報價單）而為新要約，且被告抗辯原告陳稱修改費用僅需材料費1,000元至2,000元乙節，信屬可取；而原告主張僅收取材料費係針對第一次修改時云云，並未陳明並舉證兩造間就後續再次修改費用回歸報價單適用之合意，且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即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及2次修改費用共4,000元，合計39,200元，應為可取，至原告逕依原報價單所載請求修改費用，自屬乏據，礙難憑取。
　㈢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39,2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9,2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0日（見司促卷第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兩造依主文第三項各自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2261號

原      告  武志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素月  

訴訟代理人  林裕祥  

被      告  薩摩亞商皇盛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振光  





訴訟代理人  盧昱璿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2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台幣83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2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

    要領。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16日向原告訂製NE

    KO CHEESE CAKE用本色PP盒之模具一批，雙方約定由原告先

    交付樣品模具（下稱系爭樣品模具）予被告，經被告確認系

    爭樣品模具無誤後，指示原告開始製造模具，製造模具之費

    用為新臺幣（下同）70,400元，若被告未指示原告製造模具

    ，被告仍須支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

    40%）；被告若收受系爭樣品模具後，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

    品模具之樣式，則須支付原告每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17,600

    元（製造模具費用之20%）。原告已於113年9月4日將系爭樣

    品模具交付被告確認，並經被告收執，113年9月10日及113

    年9月24日兩次經被告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

    原告均依照被告之指示修改並交付，原告雖於第一次修改時

    對被告員工表示僅收取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但原

    告也有說要再回去計算，而系爭樣品模具總共修改四次，其

    中一次是原告修改失誤故未向被告請求修改費用，後面模具

    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

    告要的樣子，故向被告請求兩次修改費用；惟被告迄今未指

    示原告依據系爭樣品模具製造模具，被告即應依約給付系爭

    樣品模具費35,200元及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各17,600元，

    總計70,400元予原告（計算式：35,200＋17,600×2=70,400）

    。詎原告開立請款明細及發票多次向被告催討未果，為此提

    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70,400元，及自支付命令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願意付模具打樣費35,200元，惟系爭樣品模具

    修改兩次後，因第三次伊有拿到日方模具，原告說要重新打

    模，伊就說不要打模，就直接拿日方模具做，原告則說只收

    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有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

    說，因為如果超過1,000元至2,000元，伊寧願拿日本模具來

    做，所以超過金額一定要跟伊講，但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

    均未與伊協商，是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給公司，故

    伊不同意給付2次修改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

    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為民法第15

    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

    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民法第160條第2項亦有

    明定。而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

    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亦有明文。

　㈡本件原告前開之主張，業據提出報價單、圖示及兩造間通訊

    軟體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司促卷第13、15頁、本院卷第45

    頁至第53頁），被告對於有向原告訂購及原告交付之圖示與

    模具固未爭執，並同意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惟

    否認原告請求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共35,200元，並以前詞

    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原告修改費用是否有告知被告並

    獲得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43頁）。經查，原告主張修改費

    用已於兩造間報價單載明（見本院司促卷第13頁），是原告

    主張修改模具應給付報價模具費20%等情，固有報價單可佐

    ，惟被告抗辯：當初在面談時伊有提樣品，原告說要重新打

    模，伊說打模比較高，原告說只收材料費，伊有確認費用，

    原告說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

    先說，但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來等情，原告亦未否

    認，復直承：「我有講過」等語，惟主張被告說的只有修改

    一次的歷程，而其共修改4次（下略，見本院卷第41-42頁）

    ，並稱「但我說要回去計算，但是只有第一次修改，後面模

    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

    被告要的樣子，那時候被告只是降一點高度，所以我只跟他

    請求二次費用。」等語；再觀之原告所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

    載明，被告表示：「修改費用能否再幫忙協調一下?!因為上

    次您說大概收個修改費就好的當下我們老闆也在場，現在直

    接拿樣品過來說要收足20%才可以，我們老闆實在不能接受

    ，我們是很有誠意要請你們幫忙促成這項專案的，希望您們

    給個優惠的折扣，我這邊才有辦法可以說服老闆趕緊承認及

    進行後續的量產。」、「修改費用的問題後來有好消息了嗎

    ?」等語，原告均未回覆（見本院卷第47頁），可見被告就

    修改費用確曾向原告表示、並提出如果收費比（1,000至2,0

    00元）較高「要先說」之要求，準此，依前開規定，即應視

    為被告已拒絕原要約（報價單）而為新要約，且被告抗辯原

    告陳稱修改費用僅需材料費1,000元至2,000元乙節，信屬可

    取；而原告主張僅收取材料費係針對第一次修改時云云，並

    未陳明並舉證兩造間就後續再次修改費用回歸報價單適用之

    合意，且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即直接寄送

    發票跟商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

    元及2次修改費用共4,000元，合計39,200元，應為可取，至

    原告逕依原報價單所載請求修改費用，自屬乏據，礙難憑取

    。

　㈢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39,200元，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9,2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2月20日（見司促卷第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併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兩造依主文第三項

    各自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2261號

原      告  武志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素月  

訴訟代理人  林裕祥  

被      告  薩摩亞商皇盛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振光  





訴訟代理人  盧昱璿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2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台幣83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2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16日向原告訂製NEKO CHEESE CAKE用本色PP盒之模具一批，雙方約定由原告先交付樣品模具（下稱系爭樣品模具）予被告，經被告確認系爭樣品模具無誤後，指示原告開始製造模具，製造模具之費用為新臺幣（下同）70,400元，若被告未指示原告製造模具，被告仍須支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40%）；被告若收受系爭樣品模具後，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則須支付原告每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17,600元（製造模具費用之20%）。原告已於113年9月4日將系爭樣品模具交付被告確認，並經被告收執，113年9月10日及113年9月24日兩次經被告要求原告修改系爭樣品模具之樣式，原告均依照被告之指示修改並交付，原告雖於第一次修改時對被告員工表示僅收取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但原告也有說要再回去計算，而系爭樣品模具總共修改四次，其中一次是原告修改失誤故未向被告請求修改費用，後面模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告要的樣子，故向被告請求兩次修改費用；惟被告迄今未指示原告依據系爭樣品模具製造模具，被告即應依約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35,200元及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各17,600元，總計70,400元予原告（計算式：35,200＋17,600×2=70,400）。詎原告開立請款明細及發票多次向被告催討未果，為此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70,4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願意付模具打樣費35,200元，惟系爭樣品模具修改兩次後，因第三次伊有拿到日方模具，原告說要重新打模，伊就說不要打模，就直接拿日方模具做，原告則說只收材料費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有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說，因為如果超過1,000元至2,000元，伊寧願拿日本模具來做，所以超過金額一定要跟伊講，但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是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給公司，故伊不同意給付2次修改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為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民法第160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亦有明文。

　㈡本件原告前開之主張，業據提出報價單、圖示及兩造間通訊軟體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司促卷第13、15頁、本院卷第45頁至第53頁），被告對於有向原告訂購及原告交付之圖示與模具固未爭執，並同意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惟否認原告請求兩次修改樣品模具費用共35,200元，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原告修改費用是否有告知被告並獲得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43頁）。經查，原告主張修改費用已於兩造間報價單載明（見本院司促卷第13頁），是原告主張修改模具應給付報價模具費20%等情，固有報價單可佐，惟被告抗辯：當初在面談時伊有提樣品，原告說要重新打模，伊說打模比較高，原告說只收材料費，伊有確認費用，原告說大約1,000元至2,000元，伊說如果（收費）比較高要先說，但後來原告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來等情，原告亦未否認，復直承：「我有講過」等語，惟主張被告說的只有修改一次的歷程，而其共修改4次（下略，見本院卷第41-42頁），並稱「但我說要回去計算，但是只有第一次修改，後面模具再修改部分，已經大幅度修改，幾乎要重新製作才能呈現被告要的樣子，那時候被告只是降一點高度，所以我只跟他請求二次費用。」等語；再觀之原告所提出兩造間對話紀錄載明，被告表示：「修改費用能否再幫忙協調一下?!因為上次您說大概收個修改費就好的當下我們老闆也在場，現在直接拿樣品過來說要收足20%才可以，我們老闆實在不能接受，我們是很有誠意要請你們幫忙促成這項專案的，希望您們給個優惠的折扣，我這邊才有辦法可以說服老闆趕緊承認及進行後續的量產。」、「修改費用的問題後來有好消息了嗎?」等語，原告均未回覆（見本院卷第47頁），可見被告就修改費用確曾向原告表示、並提出如果收費比（1,000至2,000元）較高「要先說」之要求，準此，依前開規定，即應視為被告已拒絕原要約（報價單）而為新要約，且被告抗辯原告陳稱修改費用僅需材料費1,000元至2,000元乙節，信屬可取；而原告主張僅收取材料費係針對第一次修改時云云，並未陳明並舉證兩造間就後續再次修改費用回歸報價單適用之合意，且原告兩次打樣修改費用均未與伊協商，即直接寄送發票跟商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樣品模具費用35,200元及2次修改費用共4,000元，合計39,200元，應為可取，至原告逕依原報價單所載請求修改費用，自屬乏據，礙難憑取。

　㈢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39,2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9,2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0日（見司促卷第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兩造依主文第三項各自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